合同编号：
竞价采购购销合同书

甲方（需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（供方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通过委托衢州市粮食批发交易市场在其“中国网上粮食市场”上竞价采购       (品种)(场次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)，乙方参与竞价交易中标，双方以衢州市粮食批发交易市场发布的“竞价采购公告”和“中标通知书”为依据实现交易。为明确双方责任，根据《合同法》和《中国网上粮食市场交易规则》等的规定，特订立以下合同条款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
一、采购品种、产地、数量、生产年份、价格、金额等。

品种名称：         ； 产地：              ；

生产年份：         ；数量：        吨；

价格：                元/吨(说明:含税、运费、包装费、发票等所有费用)；

总金额（大写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二、质量要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中国网上粮食市场竞价交易会公布的标的物详情为准）。
三、包装要求：采用        包装。

四、其它费用：包装费、运输费由     方承担；过磅费及质量检验检测费由    方承担。

五、交货地点、交货方式、交货期限。

（1）交货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；

（2）交货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；

（3）交货期限：                  。
六、验收地点及验收办法。验收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；验收办法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七、结算方式及结算期限。甲乙双方自行结算。
八、交易保证金及违约责任。为确保合同的履行，甲、乙双方已向  衢州市粮食批发交易市场  交纳交易保证金（大写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在合同履行期间，如发生违约情形，双方授权衢州市粮食批发交易市场  根据违约情况，扣除违约方交易保证金支付给守约方。违约金超过交易保证金的，超过部分双方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通过其它途径另行处理。
九、其它约定。（1）在代结算情形下，甲、乙双方与衢州市粮食批发交易市场（或国家粮食局发展交流中心）    共同签订的《委托代结算合同书》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（2）交易纠纷的解决方式：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；也可由   衢州市粮食批发交易市场    调解；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双方可向合同签约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十、本合同未尽事宜，按《中国网上粮食市场竞价交易规则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十一、本合同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（或委托代理人）签字及单位盖章后生效。
十二、本合同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；乙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开户银行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银行帐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银行帐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邮政编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传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

签约地点：

签约时间：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